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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具備之請領4條件

非自願
離職者

失業給付－補助標準

每月按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60%發給，最長發給6個月。

離職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最長發給9個月。

失業給付

離職退保當日前 3

年內，就業保險
年資合計滿1年以
上。

具有工作能
力與繼續工
作意願者

親向就業中心辦理求
職登記日起14日內仍
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
職業訓練者

2

領失業給付期間，有受報扶養之眷屬者，每1人依照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
均月投保薪資10%加給給付，最多計至20%(最多報2人)。



申請方式

需要攜帶的文件

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（離職單位開立）

身分證

失業給付

申請人需於非自願離職退保隔日起2年內，攜帶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身分證，
親自向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、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，於第15日完成失業
認定，並轉送勞工保險局核發失業給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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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銀行存摺影本（新台幣活期存摺）

戶籍謄本(戶籍謄本主要是針對有以下扶養眷屬的部分，若無則免附)

無工作收入的配偶、無工作收入的父母、未滿18歲之子女、身心障礙子女



需具備之請領3條件

非自願
離職者

補助標準

自受訓之日起算，於受訓期間，每月按其離職辦理就業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6
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60%發給，最長發給6個月。中途離訓或退訓者，由訓
練單位通知勞保局停止發放。

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辦理求職登記。

經安排參加全日
制職業訓練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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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，有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父母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
或身心障礙子女者，每1人按申請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
資10%加給給付，最多計至20%



申請方式

需要攜帶的文件

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（離職單位開立）

身分證+印章

職業訓練生活津貼

須向就業中心辦理求職登記，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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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銀行存摺影本（新台幣活期存摺）

戶籍謄本(戶籍謄本主要是針對有以下扶養眷屬的部分，若無則免附)

無工作收入的配偶、無工作收入的父母、未滿18歲之子女、身心障礙子女



需具備之請領2條件

符合失業
給付請領
條件者。

補助標準

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額之 50%，一次發給。

提早就業獎助

於失業給付請領期限
屆滿前受僱工作，並
依規定參加就業保險
滿3個月以上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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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早就業獎助津貼採最後 1 次失業給付金額計算。



請領注意事項

所謂「參加就業保險滿3個月」之保險年資計算,指申請人於完成初次失業認
定,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後之再受僱加保年資,始得採計。

提早就業獎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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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再就業加保滿3個月」之保險年資計算,不計入被保險人領取失業給付
期間參加就業保險之年資。

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請領失業給付者,再受僱於原單位任職之就業保險年資,不
論其回任原單位所擔任之職務性質,不得請領提早就業獎



注意事項

• 下列情形不得再請領就保失業給付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：
1.已領勞保老年給付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者。
2.因傷病致失能經診斷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。
3.領取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給付者。

• 失業給付和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不得同時請領。

• 確定即將就業，無法完成失業給付認定。

• 非自願離職時另有其他事業單位負責人身分（包含董事、監察人身分）

• 職業工會加保問題：
(1)失業給付:職業工會加保，投保級距必須為基本工資。
(2)職業訓練:不得加保職業工會。



週一至週五

0800~1700

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

Tel：03-8323262

就業中心

服務據點

服務時間

花蓮就業中心

玉里就業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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